关于《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缴管理工作细则（草案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制度，我局协同县国资委起草了《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细则（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工作背景
自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各有关单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安排部署，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改革作为、积极服务大局，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强化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收益收取有效加强、资金使用方向更加明确，在巩固发展国有经济，加强改善财政支出等方面发挥了应有功能和积极作用。
2021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自治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21〕95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随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深入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还需逐步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还需不断加强。
2024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2024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办法》（新财企〔2024〕111号）的通知，就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作出全面细致的安排部署。
2025年1月，喀什地区财政局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
以上文件规范了各级政府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取比例和规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结合我县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实际情况和各类审计检查，我局协同县国资委起草了《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细则（试行草案）（征求意见稿）》。
2、 起草工作过程
2025年4月10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草案试行）》征求意见稿形成；2025年4月11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提交法律顾问审核; 2025年4月14日，我局通过党政内网发文向各国有企业主管单位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草案试行）》内容征求修改意见建议，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一条建议：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第六条第二项，建议：国有企业以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形成的非经营性资产收益，其对应地块发包净收益（扣除维护、税费等直接成本后）按照80%比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经研究后已采纳列入工作细则；2025年4月15日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县人民政府网站申请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建议;2025年4月23日,意见征集结束，未收到意见建议。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主要内容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主要内容为，是指县人民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应交利润、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 收入、国有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工作职责  财政部门负责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协同国资委研究建立工作机制。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代表县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县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并督促所监管的国有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县属国有企业应按规定要求将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上交县财政国库。
收缴比例  依据国资统一监管方式或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代码分档确定：
第一档为30%，具体涵盖:纳入县级国资统一监管范围的商业一类企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第二档为 25%，具体涵盖:纳入县级国资统一监管范围的商业二类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需要在保障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
第三档为10%，具体涵盖:纳入县级国资统一监管范围的公益类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为根本目标，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企业）。
第四档为0，具体涵盖:司法行政监狱、戒毒类。
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应当以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中明确的利润分配总额为基础，按照国有股权(股份)占总股本(总股份)的比例，核算国有股股息红利。
[bookmark: _GoBack]县人民政府决定收缴的其他国有资产收益,即包括:一是国有企业以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形成的非经营性资产收益，其对应地块发包净收益（扣除维护、税费等直接成本后）按照80%比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二是其他国有资产收益。
收取程序  上交应交利润、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和清算收入的国有企业，应当据实填报相对应的附件申报表，并附送相关资料。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在收到国有企业申报文件及相关工作资料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向国有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国有企业收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到县财政局办理非税收入缴库手续。
监督管理  县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企业应当按规定执收和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可以预缴，不得多收、或者自行减征、免征应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实施管理监督，维护国有资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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